
皖教秘高〔2026〕44号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26年高等教育（本科）
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 2026年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

通知》（教师函〔2026〕1号，附件 1），省教育厅决定开展 2026

年高等教育（本科，含继续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推荐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国家教学成果奖是教育部为了奖励取得教学成果的集体和

个人，鼓励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教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

质量而设立的最高级别奖励。请符合申报条件的我省相关本科高

校高度重视，认真准备，积极申报。本次评审推荐工作将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成果的创新性、实践

性和推广应用价值，向一线教师倾斜，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二、申报方式及时间

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或个人通过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网

址：https://js.moe.edu.cn）中“专项业务—教学成果奖”功能下进

https://js.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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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网上申报（使用教师系统原有的账号，不重新下发），申报时间

为 2026年 6月 8日起至 2026年 6月 18日。申报过程中的操作

问题可以在线查看操作手册。

三、申报限额

各本科高校根据推荐限额，择优遴选申报成果。每校申报基

数为 1项。2022年国家教学成果获奖单位在申报基数上增加相应

指标。“双一流”本科高校、硕士、博士授予（培育）单位、特色

高校以及符合我省重大战略需求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需求的高

校，将综合考虑增加指标。其中，本科高校继续教育领域 2023

年以来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及以上奖励的也可参与本次申报评

审，限额 1项（包含在高校申报指标内），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统

筹安排。各校具体申报限额见附件 2。

四、申报材料

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开展 2026年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工

作的通知》中“2026年高等教育（本科）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工

作安排”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填报高等教育（本科）成果

奖申报材料。

五、有关要求

1.本次教学成果采取高校分领域自主申报方式，每个领域不

单独核定申报指标。各校在分配的总指标限额内，立足办学实际、

特色亮点自主确定各领域申报数量。分类和代码为：构建“大思

政”育人格局-01，基础学科人才培养-02，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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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展-03，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04，重塑课程体系和教学内

容-05，“新工科”领域战略急需人才培养-06，“新医科”领域战

略急需人才培养-07，“新农科”领域战略急需人才培养-08，“新

文科”领域战略急需人才培养-09，深化创新创业与实践教育改革

-10，构建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新形态-11，提高教师教学能力-12，

深化教育教学评价改革-13，其他-14。

2.已获得过高等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的获奖成果，如无特别

创新，不得重复申报。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申报奖励。

3.成果应经过 2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特等奖和一等奖

的成果一般应经过不少于 4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实践检验的

起始时间，应从正式实施（包括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

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

4.本次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推荐坚持向一线倾斜，突出教育

教学实践导向。鼓励推荐我省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特色创新等

相关成果。

5.我省推荐评审工作将严格遵守教育部关于推荐现任校领导

作为成果第一完成人的成果数量占比要求。

6.同一成果（相同完成人或单位、相同成果内容）不得多途

径申报、拆分申报，一经发现按《教学成果奖励条例》等规定严

肃处理。

7.申报成果应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后

上报。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各校申报的成果进行评审，并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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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规定的指标限额择优推荐。我省拟推荐成果将经省级功勋荣

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报送教育部，并通过安徽省教育厅

官网等渠道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8.各高校若存在通过行指委、教指委等专家组织推荐的情况

（不占省级推荐名额），请于 6月 26日前将专家组织推荐情况统

计表（附件 3）报送至教育厅指定邮箱：5033554@qq.com。

9.各高校指定 1名工作联系人具体负责成果申报工作，并扫

码加入 2026年国家教学成果奖（本科）申报群聊（附件 4）

六、联系方式

本科高校联系人：徐菲、任雯君

联系电话：0551-62815925、0551-62831862

本科高校继续教育联系人：梅梅

联系电话：0551-62831840

附件：1.教育部关于开展 2026年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

通知

2.安徽省高等学校 2026年国家教学成果奖申报限额

分配表

3.专家组织推荐情况统计表

4.2026年国家教学成果奖（本科）申报群聊二维码

mailto:503355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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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教育厅

2026年 6月 5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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